
十问十答

一、问：《珠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关于优化审批流程推行生态环境领域“多评合一”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实施的意义和背景？

答：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深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通过行政审批改革，优化审批制度，缩减审批事项，简化审批流程，提高行政效率，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二、问：为什么海岸工程、海洋工程的涉海部分和涉岸部分的环境影响评价可以合并进行？

答：根据《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的规定：海洋工程（以开发、利用、保护、恢复海洋资源为目的，并且工程主体位于海岸线向海一侧的新建、改建、扩建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应当以工程对海洋环境和海洋资源的影响为重点进行综合分析、预测和评估，并提出相应的生态保护措施，预防、控制或者减轻工程对海洋环境和海洋资源造成的影响和破坏。海洋工程可能对海岸生态环境产生破坏的，其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应当增加工程对近岸自然保护区等陆地生态系统影响的分析和评价。

根据《防治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的规定：海岸工程建设项目（位于海岸或者与海岸连接，工程主体位于海岸线向陆一侧，对海洋环境产生影响的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的内容，还应当包括所在地及其附近海域的环境状况，建设过程中和建成后可能对海洋环境造成的影响，海洋环境保护措施及其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结论，建设项目海洋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等内容。

因此，海洋工程本来应当包括对海岸的影响分析，海岸工程本来也应包括对海洋的影响分析。但是实际工作中，因为原来海洋环境保护和陆地环境保护职责分属于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所以导致长期存在部分涉海项目（海洋工程及海岸工程）将海洋部分和陆地部分的内容分割，分别编制两个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两个部门审批的现象。机构改革后，陆地、海洋建设项目的环评审批权限统一由生态环境部门行使，因此，除了因对涉海部分单独立项等特殊情况之外，其他涉海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均应统一开展。

三、问：涉海建设项目环评级别如何判定？

答：应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以下简称《名录》）来判定；部分海洋工程在《名录》中未作规定的，则按照《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GT19485-2004)4.5.1评价等级划分，及4.5.2评价等级判断环评级别。
四、问：不需办理环评手续的建设项目，是否还需要进行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核或入海排污口设置备案？

答：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核或入海排污口设置备案属于法定事项，不以建设项目是否办理环评手续为前提条件。凡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入河排污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应当办理相关手续的入海排污口、入河排污口，均应依法办理。
五、问：建设项目的入河排污口或入海排污口为与其他建设单位共用一个入河排污口，该建设项目环评审批与入河排污口审批是否可合并办理？

答：不可合并办理。建设单位单独对建设项目进行环评申报，入河排污口、入海排污口审核由该排污口的设置单位进行申报。

六、问：什么样的建设项目可合并办理？

答：可合并办理的建设项目需满足三个条件：1、同一建设单位申报；2、项目建设地点须在同一行政区或同一功能区内；3、申报内容须为《名录》中的同一项目类别。

比如：某公司在斗门区内新建两条干道，项目类别均为《名录》中的172项“城市道路”，则该公司可将两条干道的环评进行合并办理。
七、问：同一建设单位在同一区域内建设的同一项目类别的建设项目，合并办理时该怎样确定环评级别?
答：环评文件级别按项目较高环评类别为准。

比如：某企业需要在富山工业园的两个不同地址建设两个通用设备制造及维修的项目，其中一个有电镀工艺，其中一个无电镀、喷漆工艺。根据《名录》第69项，有电镀工艺的需要办理环评报告书，无电镀、喷漆工艺的需要办理环评报告表，则两个项目合并办理环评时，环评报告的级别为报告书。

八、问：辐射类的建设项目可以合并办理吗？

答：该《意见》暂不适用于辐射类的建设项目合并办理。

九、问：符合该《意见》中可合并办理的项目是否强制要求合并办理？
答：改革举措中第一条属于回归法律法规的本意，应当执行。其他举措旨在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通过合并开展论证和审批的方式简化手续办理，属于服务企业的措施，建设单位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及需求自行做出是否合并办理的申请，非强制性要求。

十、问：在本《意见》实施前已经分开编制的评价文件如何处理？

    答：按照本《意见》可以进行合并的事项如已经分开编制环评文件，建设单位可以选择自行进行合并，统一进行申报。如建设单位仍分别报批的，生态环境部门将依法分别予以审批。


